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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发改统〔2014〕13 号

郑州市上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公布公共停车场车辆存放服务收费

标准的通知(试行）

区停车场管理中心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郑州市物价局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公布公共停车

场车辆存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郑价费〔2011〕23 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上街区城区公共停车场

车辆存放服务收费标准，现予公布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具有自然垄断经营的公共停车场（机场、车站、码

头、实行政府定价的游览参观点、占用市政设施及财政投资

的公共服务单位开办的停车场）车辆存放服务收费，实行政

府定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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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自然垄断经营的停车场（商场、娱乐场所、宾馆酒店、

写字楼等建筑物的配套停车场）车辆存放服务收费，实行市

场调节价。

二、公共停车场车辆存放服务收费对象为机动车和非机

动车，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存放实行分类收费。机动车划分为

摩托车、小型汽车、大型汽车三个类别，非机动车划分为自

行车、人力三轮车、残疾人专用车、电动自行车四个类别，

分别执行不同的收费标准。

三、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在停车场停车 20 分钟以内，免

收一切费用。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。军警等特种车辆按规

定免收费用。

四、停车场经营者依法到停车场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

续，其中占用市政设施的临时停车泊位由区停车场管理中心

和有关部门共同划定具体停车车位数量，在划定的停车泊位

停车，并符合停车场管理的具体要求。

五、机动车辆因交通违法或事故等原因被公安部门拖曳

至指定停车场产生的机动车存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。停

车场对委托人收费，超过一个月减半，超过三个月以后的停

车免收费用。

六、停车场经核准可采用计次或计时收取存放服务费，

实行差别停车收费标准。停车场应当提供能够准确记录车辆

牌号、进入时间的存放凭证；车辆驶离停车场凭存放凭证缴

纳存放服务费，领取税务部门监制的停车场收费定额发票；

车辆在存放期间发生丢失或损坏的，由停车场依法承担相应



- 3 -

的责任。

七、每天 7：00 点至 21：00 点执行白天收费标准，21：

00 点以后至次日 7：00 点以前执行夜间收费标准。跨 21：

00 点不超过 12 小时的按夜间收费，超过 12 小时的按白天、

夜间相加收费。

八、停车场必须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实行明码

标价，在车辆存放场所入口处及收费地点的醒目位置，用标

价牌标明收费项目、收费依据、收费标准、计费方法、免费

存放时限、12358 投诉电话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九、经营者在实施收费前应当向价格主管部门领取收费

公示验收证明，区停车场管理中心凭验收证明，发放收费票

据。

十、停车场管理人员应佩带标志，携带从业证件，在规

定的范围内合法收费。

本通知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《上街区物价局关于

印发公共停车场车辆存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上价

〔2004〕1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上街区公共停车场车辆存放服务收费标准

2014 年 3 月 31 日



附件

上街区公共停车场车辆存放服务收费标准

单位：元/车位(小时·次)

标准

类型
时间 计费单位

标准车

位
备注

路内停车位

机动车存放

白天

一小时以内 每小时 3 白天(下同):7:00-21:00

夜间(下同):21:00-次日早

7:00以后每小时 每小时 0.5

夜间 免费
机动车标准车位(下同):小型

机动车占用车位

地上停车场

机动车存放

白天

一小时以内 每小时 3

以后每小时 每小时 0.5

夜间 次 4

地下停车场

机动车存放

白天 次 2

夜间 次 4

摩托车存放

白天 次 1

夜间 次 2

行政执法扣

押机动车辆

停车场

白天 次 4 委托人付费，超过一个月减半

收费，超过三个月以后停车免

收费用夜间 次 5

非机动车

自行车、人力三

轮车、残疾人专

用车、电动自行

车

白天 次 0.5

夜间 次 1

跨 21：00 点不超过 12 小时的按夜间收费，超过 12 小时的按白天、夜间相加收费。

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在停车场停车 20 分钟以内，免收一切费用。

大型汽车参照上述标准按照小型汽车的两倍收费。


